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諒解備忘錄延長期限

玆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刊發有關諒解備忘錄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據

此，買方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）表明其有意向賣方收購目標公司之全部

已發行股本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根據諒解備忘錄，賣方已向買方授予三 (3)個月（或經各方協議之較長期間）排他

期，期間，賣方不得與其他潛在買方進行任何磋商或訂立任何協議（「排他期」）。

由於需要額外時間進行盡職審查，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就

諒解備忘錄訂立延長函件，就排他期及訂立正式協議的期限額外延長三 (3)個月至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（或經各方協議之其他較後日期）。除上文所述者外，諒解

備忘錄的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。

董事會謹此重申，諒解備忘錄所載擬進行之交易須受多項條件規限，包括訂立一份

正式協議及進行買方信納之盡職審查，因此有關交易不一定會進行。股東及有意投

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策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柯清輝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柯清輝博士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蘇家樂先生、李春陽女
士、許銳暉先生及周錦華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燕芬女士、周宇俊先生及梁凱鷹先生。


